“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下的刑事法律风险”
专题研讨会业务综述

2022年9月24日上午，深圳市律师协会常见型犯罪辩护法律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常辩委”）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了“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下的刑事法律风险”专题研讨会。北京市尚权（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尚权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家理（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家理律师事务所”）共同承办了本次研讨活动。
本次研讨会由尚权律师事务所刘书硕律师主持，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娅老师主讲，婚姻家事委主任李玮律师，常辩委主任王平聚律师，家族财富委副主任刘运娇律师，常辩委副主任张宇鹏律师，婚姻家事委委员胡梦蝶律师，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石晓敏律师，常辩委秘书长邵心语律师作为与谈嘉宾对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下的刑事法律风险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探讨。
一、主讲环节
（一）引入
周娅副教授首先以职务侵占罪为切入点，从法律法规解读入手，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预防犯罪研究中心《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20）》的统计数据为基础，从文义解释、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职务侵占罪。同时，针对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比对梳理。
（二）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周娅副教授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进行了全面讲解。首先对“职务”、“业务”、“劳务”三个词进行了辨析。接下来介绍了职务侵占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结合“顺丰快递分拣员偷窃案”这一经典案例，进一步指出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均属非法占有型犯罪，而此时区分两罪的关键则在于行为人实施犯罪时有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随后，周娅副教授总结了职务侵占的主要行为方式，包括传统行为、公费私收、内外勾结等。
（三）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bookmark: _GoBack]周娅副教授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是行为人不归还财物的原因，强调 “不归还”不等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结合“不归还”的具体原因综合辨析。二是关注资金的用途，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侵占财物后逃跑的、肆意挥霍侵占财物的、将财物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或其他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等客观情形。
     （四）财产混同时的辩护思路
对于财产混同时的解决方案和辩护思路，周娅副教授认为，律师办理此类案件，除了从实质解释论角度出发，判断公司利益是否受到侵害外，还要关注法律政策层面，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加强对民营企业家、企业财产的保护。与此同时，周娅副教授指出，企业须从自身出发，完善内部监管机制和相关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法治宣讲、聘请专业的经济和法律顾问，从根本上预防企业犯罪发生。
2、 与谈环节
李玮律师认为：民事混同与刑事混同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在婚姻家事案件中，一方有刑事风险的，常被用作以打促谈的条件，同时把握以打促谈的尺度，防止陷入敲诈勒索。我国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为原则、分别财产制为例外的家庭财产制度，家事案件分割财产一般需要析产，而刑事案件判决侧重点在于定罪量刑，并没有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析产，一般被刑事查封的财产很难在离婚案件中被分割，例如徐翔离婚案。但是，当事人可以以合法手段规避刑事查封风险，当然并不是洗钱，如利用保险、信托等合法手段，预先规避法律风险。
王平聚律师认为：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不分的情形在我国民营企业中较为常见。不管是刑法还是民商法的规定，都力求企业家重视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的分割问题。因此，律师不仅要帮助企业家树立个人财产和企业财产分割的意识，还要切实研究并设立企业家公司财产、家庭财产、个人财产制度，充分保障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
刘运娇律师认为：在婚姻家事案件中，风险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夫妻感情破裂了，但离不了婚，因为财产混同，分不清哪些是企业的，哪些是家庭的，哪些是夫妻共同的；二、离不起婚，婚姻有规模经济的功能，夫妻离婚导致企业经营受到影响的案例屡见不鲜；三、想结婚但不敢结婚或者结婚了又办理所谓的“假离婚”，因为担心企业经营风险影响家庭生活；四、因为不敢结婚或者“假离婚”造成双方没有配偶身份，又会带来继承、相互扶养、监护等方面的风险。同时在家族财富传承中，律师还可以选择保险、信托等财富传承工具，为企业家们提供更全面、优质的法律服务。
张宇鹏律师认为：浙江义乌案仅从企业债权人的利益角度出发，定罪职务侵占，会有一种不当导向。会使人认为，如果是个人全资股东，公司财产就是个人财产了。公司既然是独立的法人，就具备自己的意志，具备自己的利益。义乌案以公司经营状况好坏为前提，是否会可能侵害到企业债权人利益为标准，来认定是否为职务侵占，这种情况仅作为特例来处理比较合适。职务侵占从侵害的法益来讲，侵害的不是股东的财产权利，侵害的是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权利。家族成员股东或经营者实施的非法占有企业财产的行为，就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
胡梦蝶律师认为：针对财产混同的相关案例进行重点解读后，在办理家事案件中，若遇到家庭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可以从其他股东是否知情同意、资金用途（如公司与家庭之间是否有资金往来）、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维权途径四个关键节点进行综合分析。
石晓敏律师认为：企业家对财产混同的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在夫妻共同经营的民营企业中尤为常见，如何通过我们律师的宣传，提高企业家对企业财产和家庭财产混风险的认识，是我们律师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同时，企业应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制定比较完善的合规制度和内控流程，并且很好的坚持执行，可以大大的降低企业员工犯罪的概率。
邵心语律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不等于刑法不介入任何民事案件，对于财产混同案件是否纳入刑事规制，应基于客观行为、法益侵害等要件具体判断。对于企业而言，相比事中认定、事后救济，事前防范更为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财务制度和人员内部制度，可以有效防范刑事法律风险。
3、 结语
本次研讨持续3个小时，通过嘉宾的观点交流和思想碰撞，深化了与会人员对“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下的刑事法律风险”相关问题的思考，达到了预期效果。接下来常辩委的活动将继续紧跟刑事领域的行业热点，为更多深圳律师、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常态化、体系化的学习交流平台，以促进深圳律师在刑事领域的共同进步。


